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辰溪县《财政志》的编写、出版，历时两年有余，三易篇目，

四易其稿。它如实记录了辰溪县从清初至1987年三百多年的财政

情况，是一部具有辰溪地方特点的财政史书，为研究辰溪财政，提

．供了系统的资料。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．

财政是国家为执行各种社会职能而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活‘

动。从《财政志》中可以看到：清代和民国时期，封建地主、官

僚买办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横征暴敛，用以满足其生活享受和巩

固其政治统治。清代的财政收入，主要来自农民的田赋和少量的

商业税收，收入83％上解朝廷，存留本县的17％也主要用于军、

、 政、驿站经费。民国时期，辰溪的税捐较清代苛杂繁重，民国26

年(1937)至30年问，田赋附加有10项之多，附加额为正赋的

五倍。乡、保按人、按田亩摊派的杂捐多达30多种。民国19年

至31年的财政支出，党、政、军费占42％，教育、文化、建设支

出仅为25％。尤其是抗日战争以后，通货膨胀，物价飞涨，民生

凋敝，民不聊生，财政长期处于收不抵支、收支无着的困境．

新中国建立后，辰溪财政遵循“发展经济、保障供给一方针，一

建立、健全。取之于民、用之干民”新型的社会主义财政，通过

有计划的资金分配活动，支援了国家建设，保证了本县革命和建

设必要的资金需要，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．建国后的38年，财

政收入保持持续、稳定的增长，年均递增率为6．85％，尤其是改

革，开放的八年出现了新的局面。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企业税利，

1952年即已结束收入以农业税为主的历史，这是社会主义经济迅

速壮大与发展在财政上的必然反映。财政支出坚持“量入为出、量’

力而行”原则，长期实现了收支平衡，略有节余，保持年均10．9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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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增长速度，其中70％以上的资金用于经济建设和发展文教科卫

事业，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财政的人民性和建设性。

诚然，在。左”的错误思想影响下，辰溪财政遭受过挫折，发

生过失误，目前财政经济基础仍然薄弱，对全县经济的指导和调

节显得软弱无力，但仍然是在曲折的道路上不停顿地前进。

辰溪县《财政志》重点记录了新中国建立后38年的辰溪财政

工作，如实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国家财政政策在辰溪的执行情况

及其成绩和问题。这对从事财政、财务工作的同志们系统地了解

辰溪财政的历史和现状，正确运用历史经验，把握现在，开创未

来，是有所裨益的。
’

II

辰溪县财政局局长 曹风

1990年2月



凡． 例

一，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为指

导，如实记述辰溪财政的历史和现状。史实辑录上溯事物发端，下

恨1987年．

二、本志设。概述”以统率全书，编“大事记”以廓清历史

脉络：按类分设。财政收入”，。财政支出”，。财政管理”三篇．以

事物发生时间的先后为序，横排纵写，详近略远，随文插列图表，

以求文省事明。

三、本志分篇、章、节、目四级标题。条目内容繁杂、须再

横排的则按1，2，3⋯⋯层次标列序码。

四、对工商各税，本志只记述与辰溪财政有关的收入及其演

变，其余未予收录。

五、为便于记述，将。中华人民共和国”简称。新中国”；公

历、民国纪年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，民国以前历代的纪年一律

用汉字书写，所用数字，除习惯用汉字表示的外，一般用阿拉伯

数字．引文注释采用页末注，对新中国建立后的资料引用一般不

作注解。

六、本志所使用的货币名称和金额单位，均以当时流通的货
币为准。清代为银两，民国时期为银两，银元、法币、金元券。新

中国建立后为人民币，1955年3月1日以前的旧人民币，按l万

元折合人民币I元的比例折算。

七，本志所使用的计量名称及单位，凡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

位名称，均按历史原貌如实记载并加注释。新中国建立后，均遵

照1984年国务院规定的法定计量单位书写，多位小数只保留2位

数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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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

概

辰溪地处湖南西陲，古为五溪蛮地，是一个有二千一百多年

悠久历史的古县。经济决定财政，财政反作用于经济，各个历史

时期的社会进程，政治、经济的兴衰起伏，无不从当时的财政状

况中得到反映。作为实现县政权职能重要手段的财政，在执行国

家财政政策、制度过程中，有它自己的能动性和特殊性。当执行

的政策和制度符合当时财政分配的客观关系时，就能有所成就，反

之，就要遭受挫折。

清代前，中期的财政，是封建君主制国家的财政，实行高度

集中、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制，没有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划分。县

财政事务由知县兼管，税赋征解，由县署酌设佐治各官办理，各

项收支听命于朝廷，收入统一上解，辰溪经费支出，由朝廷划定

收入范围，在指定范围内按核定项目留用。

清康熙二十四年(1685)，辰溪县的赋役沿用明代。一条鞭

法”。民赋定额1674户，9078口，耕地111556亩，正赋折银6750．6

两。雍正九年(1730)，全县民、屯共786．5丁，丁银摊入地亩输

纳征解，统称“地丁”。道光元年(1821)，全县承粮耕地154095

亩，财政收入有地丁10930两，丁粮外派13两，合计10943两，

本县留用3258两，其余悉数上解，上解占收入的70．2％，收入为

单一的地丁，这是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在财政上的必然反映。

鸦片战争以后，中央高度集权的财政开始解体，逐步向地方

自筹自用的分权财政发展。咸丰初，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，曾国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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藩回湘练军，随后裹粮从征，军需大都由地方筹措，人民负担日

益繁重。咸丰二年(1852)，田赋随征津贴，为正式征收附加开了

先例，辰溪每赋银1两，加征津贴1两。咸丰三年加课盐厘，每

百斤食盐加征银2．99两。咸丰五年开征厘金，凡人民生活日用物

品，不论大小贵贱，逢关纳税，遇卡抽厘。同治之后，县内陆续

开征了牙、当、契税及屠宰、土药等十余种杂捐。光绪年间，辰

溪外销的茶、棉，丝、茶油、桐油、木材等大宗土特产品，均加

抽2～3成厘金。《辛丑条约》签定后，新加征的有赔款捐、规复

钱价、规复差饷、加收耗羡等税捐项目。辰溪从同治三年至宣

统元年的45年间，加征江防、练饷、军饷等盐厘附加有13项

之多。

清代后期，随着关税自主权的丧失，海禁大开，通商口埠林

立，任凭帝国主义肆意掠夺，赔款、军费的巨额支出，国家财政

已经山穷水尽。辰溪地瘠民贫，夙号苦县，由于政府的苛征杂敛

和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，贫苦农民被迫典、卖土地，丝、棉等家

庭手工业逐渐衰落。农村两级分化日趋激烈，经济凋敝不堪。光

绪时期，由于原煤采掘矿业的兴起，木材、桐、茶油等土特产品

的外销，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，财政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。随

着各项税捐的开征，县财政有了一定的分成收入，收支结构也发

生了明显的变化。光绪二十七年(1901)，县级工商税捐征银2481

两，占财政收入的18．s oA，打破财政收入为单一地丁的格局。宣

统三年(1910)，县内财政收入17377两，比道光元年增长59％，

各项税捐占收入的比例上升到3l％，上解款则上升到占收入的

83％。

与此同时，辰溪财政管理日趋混乱。为应付急需，收入则任

意向人民敛取，支出则“只计临时应付，不问后来有无”。乱收滥

支，视为合法。地丁、屠、牙等税，都采用包征办法。宣统年间，

征收田赋的里书里差多达四百多人。书差每年向花户抽收净谷1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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’斗，名日。脑子谷”。里书所管征收底册可作为私有财产出售于人，

名日。卖缺钱”，死后可作为遗产遗其家属。田赋征收实权操之书

差手中，故巧取之浮收，临门之勒索，肆无忌惮，层出不鲜。税

捐征收，每兴一事，便有一税附加，盐、茶等厘都有偿款、路捐、

警捐等繁杂的附加名目．上下交征，此兴彼效，额外之征，多不

胜数。 ，

●^

民国时期，辰溪财政收入项目主要是田赋附加，支出项目主

要是军费和行政费，县府当局平衡收支的手段主要靠滥征乱收和

举债。

民国元年(1912)，辰溪田赋每正赋1两，征银2．2两，其中

0．7两存留地方作县内支出经费。民国3年，省库匮乏，地方存留

一并解省，地方经费则另行开征附加解决。民国6年至16年，各

地军阀混战，辰溪地处湘西腹地，为川、鄂、云、贵四省之通衢。

北洋、川、黔、湘各军，或过境，或驻扎，十几年间，从无间断，

任意向地方勒捐逼款，无所节制。这一时期，辰溪财政采取下述

三种办法筹措军费．

一是预征和加征田赋。民国9年，湘西各军云集辰溪，经通

盘筹算需军费19万元，县知事杨道馨，决定预征田赋一年，以应

急需。民国13年，湖南省长赵恒惕明令各县预征田赋一年，权济 ，

燃眉之急。并令湘西各县知事，“凡川、黔军筹借巨款，均在各县

田赋额下，如数抵销。"同年冬，川军索款22万余元。嗣后湘、黔

军相继过境，提捐垫款30余万元。随后湘军贺跃组部，又提征田

赋二年。民国15年，黔军驻辰州会办彭汉章，电令辰溪垫交预征

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。』2．．一．
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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